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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农业大学学生处文件 
学发〔2022〕4号 

 

四川农业大学应届毕业生到 

四川省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 

学费奖补实施细则 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促进我校毕业生就业，引导和鼓励我校毕业生

到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服务，根据《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

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暂行办法》（财教〔2009〕15 号）、《高

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》（教党〔2017〕62

号）和《四川省省属高校毕业生到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

学费奖补暂行办法》（川财教〔2009〕18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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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

负责全面领导学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

代偿工作。学生资助中心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具体开展学校毕

业生基层就业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工作，并定期向领

导小组汇报工作情况。 

 

第二章  资助范围和年限 

 

第三条  奖补对象为在毕业当年至次年 6 月 30 日（含）

期间实现首次就业且就业单位在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，并连

续不间断服务满 3 年的省属普通高校全日制本专科生、研究生

和第二学士学位应届毕业生，在校期间已享受全部免除学费政

策的学生除外，已享受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资助和退役士兵教

育资助的毕业生，不再享受本资助政策。符合学费奖补条件但

在以往年度因故没有成功办理的，可以继续申请。 

第四条  本细则中，艰苦边远地区是指《人事部 财政部

关于完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国人部发

〔2006〕61 号)中规定的我省 12 个市州的 77 个县(市、区)，

具体是指: 

攀枝花市：东区、西区、仁和区;米易县、盐边县； 

绵阳市：平武县、北川县； 

泸州市：叙永县、古蔺县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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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元市：朝天区、旺苍县、青川县； 

乐山市：金口河区、峨边县、马边县； 

宜宾市：筠连县、珙县、兴文县、屏山县； 

巴中市：通江县、南江县； 

达州市：万源市、宣汉县； 

雅安市：荥经县、石棉县、天全县、汉源县、芦山县、宝

兴县； 

凉山州：西昌市、德昌县、会理县、会东县、宁南县、普

格县、喜德县、冕宁县、越西县、盐源县、甘洛县、雷波县、

布拖县、金阳县、昭觉县、美姑县、木里县； 

阿坝州：汶川县、理县、茂县、九寨沟县、马儿康县、松

潘县、金川县、小金县、黑水县、壤塘县、阿坝县、若尔盖县、

红原县； 

甘孜州：沪定县、康定县、丹巴县、九龙县、道孚县、炉

霍县、新龙县、德格县、白玉县、巴塘县、乡城县、雅江县、

甘孜县、稻城县、得荣县、石渠县、色达县、理塘县。 

第五条  本细则中的基层单位是指： 

（一）乡镇机关、中小学校、农(林、牧、渔)场、农技推

广站、畜牧兽医站、卫生院、计划生育服务站、文化站等； 

（二）工作现场地处艰苦边远地区县以下的气象、水文、

地震、地质、水电施工、煤炭、石油、航海、核工业等中央和

地方国有单位艰苦行业生产第一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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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上述区域内县以下（不含县本级、城关镇)的机关

和国有企事业单位，不包括金融、烟酒、通讯、电力生产运输

销售等行业。 

（四）符合条件的特岗教师、“一村一大”、“三支一扶”、

“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志愿者”可纳入奖补范围。 

第六条  本细则所称连续服务是指毕业生首次就业单位

为上述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，并连续不间断服务满三年(按

对年对月对日计算)的情形。 

在 2 个及以上单位正常调动者（含借用、借调），需要 A、

B 两单位或 A、B、C 等单位同时符合“艰苦边远地区”和“基

层单位”的条件。 

 

第三章  申请条件和标准 

 

第七条  凡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学校应届毕业生，可申请

学费补偿或国家助学贷款代偿: 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热爱祖国，遵守宪法和法

律； 

（二）在校期间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，诚实守信，道德

品质良好，学习成绩合格； 

（三）毕业时自愿到四川省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工作、

服务期在 3年以上(含 3年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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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每名毕业生每学年补偿学费或代偿国家助学贷

款的金额最高不超过 6000 元。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实际

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低于每学年 6000 元，按照

实际缴纳的学费进行补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金额实行代

偿。在校期间享受到学费部分减免政策的学生，按学生本人实

际缴纳的学费补偿。若存在学费欠缴等情况的，应将在校期间

欠缴学费纳入计算，并补缴给学校。学费奖补资金一次性发放，

在校学习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(含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和生

源地信用助学贷款，下同)的，学费奖补资金优先用于偿还国

家助学贷款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。 

第九条  不同学制毕业生的学费奖补计算年限，以其最后

学历实际学制年限为准，即专升本、本硕连读、中职高职连读、

第二学士学位毕业生，分别按照完成本科、硕士、高职和第二

学士学位阶段学习任务的实际年限计算。 

 

第四章  申请材料和程序 

 

第十条  符合条件的学校毕业生，按以下程序申请学费和

国家助学贷款代偿： 

（一）申请时间 

申请时间以每年四川省教育厅文件通知要求为准。 

（二）申请材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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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四川省省属高校毕业生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学

费奖补申请表》； 

2.毕业生本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毕业证书复印件； 

3.劳动合同或录（聘）用文件复印件、公司章程复印件、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注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、《单位证

明意见》原件等印证材料（详细要求可咨询就业所在地县（市、

区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。 

（三）申请程序 

1. 毕 业 生 申 请 。 申 请 者 登 录 四 川 学 生 资 助 网

（www.scxszz.cn），进入“基层就业学费奖补”系统，按照

《“基层就业学费奖补”在线申请操作说明》进行在线申请，

并递交相关材料至就业所在地的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理中

心（教育局）。 

2.就业单位审核。 

3.学校审核。学校登录四川学生资助网，进入“全省资助

管理系统”模块，对申请人的学籍信息、学费缴纳、国家助学

贷款、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资助、退役士兵教育资助等情况进

行审核。 

4.县（市、区）、市（州）教育局审核公示。 

5.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核汇总。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汇

总各地各校审核信息，报教育厅、财政厅审核结算。 

（四）资金拨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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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且没有结清的，奖补资金应优

先偿还贷款，如有结余，结余部分则应直接发放至获奖补学生

本人银行卡账户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代偿工作由县（区）学

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；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工作由学校办

理。县（区）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高校均应在收到奖补资金

15 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补偿代偿拨付工作。 

 

第五章  监督管理 

 

第十一条  强化工作职责。学校、学院要高度重视，明确

专门机构、落实专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；要按照相关政策文件

认真做好政策宣传、申请受理、在线审核、公示、资金发放等

工作，确保“该奖才奖”“应奖尽奖”。对在奖补工作中弄虚

作假、滥用职权造成资金损失及严重后果的，将追回奖补资金，

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的责任。申请人弄虚作假套取奖补

资金的，一经查实，除收回国家补偿代偿资金、通报其现工作

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外，将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。 

 

第六章  附则 

 

第十二条  本细则由学生资助中心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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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生 处 

2022 年 4月 2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川农业大学学生处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25 日印 


